附件2

淳安县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联合体

药品购销协议
甲方（采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医院

乙方（供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

为执行淳安县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联合体药品价格谈判成交结果，规范双方的购销行为，经协商，双方签订以下购销协议。

本协议为中标企业与浙江省药械采购中心签署的“2014年浙江省药品集中采购（第一批）购销合同”的补充协议。协议未列事项参照企业与浙江省药械采购中心签署的“2014年浙江省药品集中采购（第一批）购销合同”要求执行。

甲方以“淳安县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联合体第二批药品价格谈判成交产品目录”的成交价格为医疗机构的实际采购价格（已包含配送费用）。
乙方以“淳安县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联合体第二批药品价格谈判成交产品目录”的谈判价格为配送企业的实际供货价格。
甲方根据联合体价格谈判（第二批）成交药品清单上的谈判价格，在浙江省药械采购交易平台上修改“采购价”后完成各项订单。乙方根据新的“采购价”完成交易并及时配送。

若省联动（采购）价格调整后低于本次谈判价格，以省联动（采购）价格进行配送。
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国家、部门有关药品购销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廉政建设各项规定，严格执行本次购销协议。
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至采购周期结束止。

在履约过程中如出现特殊情况，双方可进行协商，如协商不能达成协议，可提请淳安县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联合体领导小组讨论决定。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日期：                            日期：

